罗溪中心小学廉政文化建设组织协调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更好地履行协助学校党总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职能，形成处室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特制定本制度：
1.学校廉政文化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学中心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校党委书记、校长对学校廉政文化建设负总责，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具体负责；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按照校党委的统一部署，发挥组织协调主体作用。
2.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监委会、工会和团委等各部门应按照组织协调工作的统一部署和责任分工，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抓好落实。
3.组织协调内容：
（1）协调落实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年度工作的总体部署，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规划和目标；
（2）根据年度工作规划，按照职责分解工作任务，制定落实措施及对策；
（3）协调学校内部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
（4）协调有关处室做好权力的监督制约、预防职务犯罪、教育行风建设及民主评校等工作；
（5）协调对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巡查、考核，掌握情况，提出整改意见。
4.组织协调工作程序：
（1）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按照学校党委的要求对需要进行组织协调的事项提出协调意见；
（2）召开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会议或相关部门联席会议，对协调意见进行研究，明确分工和工作要求，并负责督促落实；
（3）相关部门按照分工和要求，研究落实办法，并认真组织实施；
（4）相关部门要及时向学校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反馈工作落实情况，领导小组及时汇总，向校党委会报告。
5.将各处室完成组织协调工作任务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年度考核范围。

